
（招標機關）辦理標案名稱

評選會議議程表

一、確認出席委員是否達到法定人數。
二、確認出席委員是否有須利益迴避之情形。

三、召集人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指派(委員互選)產生。

四、評選規定及廠商簡報答詢簡介。
五、業務需求單位報告：

1. 採購標的概述說明。
2. 初審意見報告。

六、廠商簡報及評選委員提質詢。
七、委員評分及統計結果。
八、評選結果經出席委員確認後於評選總表簽名。

九、確認評選結果是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 (  評定及格  )  。  

十、確認 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。
1. 對於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，有無明顯差異情形，其經發現者，

應提交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處理。
2. 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是否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

異，如有，由評選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，並列入會
議紀錄。

十一、召集人總結。
(依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6 條規定，評選結果須經本機關首長
核定後，方得宣布優勝廠商)

十二、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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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確認出席委員是否達到法定人數。
法規：
一、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九條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， 應有委

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出席委員中
之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，至少 2 人且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
一。

二、 本案評選由　  5  　  位委員組成(內聘為　  2  　  人外聘　  3  　  人)，依規
定最少應有　  3  　  位委員出席(外聘委員須　  2  　  位)始得開會決議。

貳、 確認出席委員是否有須利益迴避之情形。
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六條規定：
委員於被遴選前或同意擔任委員後，如有下列不得被遴選為委員或有應辭
職之情形，應主動通知機關或由機關予以解聘：
一、犯貪污或瀆職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
二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
三、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。
四、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執業執照之處分者。
五、就案件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

利益者。
六、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、

委任或代理關係者。
七、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。
八、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，經受評

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，向機關提出，經採購評選委員會作成決定
者。

參、 召集人由首長或其授權人指派(委員互選)產生。

肆、 評選規定及廠商簡報答詢簡介：
一、本案評選評定方式：

採「序位法(總分轉序位法)」且固定價金給付（○萬元）評選方式辦理，
經評選委員會評選序位為第一者，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(評
定及格)，並經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，取得優先議價權。

二、廠商簡報答詢相關規定如下：
(一) 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，依評選須知規定簡報順序按本機關收

訖投標文件之外標封編列次序排定如下／現場進行抽籤如下／
僅 1 家，該廠商為當然第 1 順位簡報：
1. 廠商名稱

A. 投遞項目 1 (複決)

B. 投遞項目 2 (複決)

2. 廠商名稱
3. 廠商名稱

(二) 每一投標廠商簡報時間以　　分鐘為限，評選委員詢答時間以
分鐘為原則〈全體委員提問後廠商再行總回答始計時〉。參與評
選廠商超過　　家(含)以上，簡報及詢答時間改為　　分鐘。但
同一廠商投遞 2 項以上，簡報及詢答時間則為　　分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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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簡報及詢答時間倒數　　  分鐘時響鈴 1 聲，時間到時響鈴 2 聲，
停止簡報詢答。

(四) 投標廠商應依排定之簡報順序依序進入會場進行簡報及詢答，
若遲到經　　  分鐘現場唱名　      3      　      次未能依規定提出簡報者，
視同棄權，簡報答詢分數計為零分。簡報及問答完畢者應即先
行退席。

三、評量項目及配分：詳評分表及評選須知第　點。

四、服務建議書建議撰寫項目：詳評選須知第　點。

五、優勝廠商及優勝名次評定方式：
(一) 滿分：   100   分；及格分數：70  分；無協商機制。
(二) 評選委員於聽取簡報與答詢後，就評量項目及配分填寫評分

表(建議不同廠商給予不同之序位)，交由本府彙整統計。各評選
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
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(僅 1 家不評定其序位)。

(三) 本府評選作業工作人員依據評分表之資料，於評選委員會廠
商評分彙總表中，統計彙整具優勝資格之投標廠商及其序位名
次。

(四) 參選廠商得分總平均值達及格分數(含)以上且經出席委員過
半數以上評定為及格(含)者，始列為優勝廠商，再依序辦理議
價(約)。如未符上述規定者不列為優勝廠商，且不列入序位和之
統計與序位名次之排列。

(五) 取得優勝資格之投標廠商，依各評選委員序位加總之高低排
定優勝名次(最低者為第一優勝廠商，以此類推)。序位第一之廠
商有二家以上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，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
優勝廠商。【學校自行選勾填】
□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序位合計值最

低者決標。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□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

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□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；仍相同者，抽籤

決定之。
(六) 依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     6      條規定，評選結果須經本機關首長  

或其授權人核定後，方得宣布優勝廠商。

六、評選委員須知注意事項：
(一) 委員辦理評選，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，且應依招標文件

之評選項目、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，不得變更或補充。
(二) 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者，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，應與

評選項目有關；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，該資料應不
納入評選考量，仍以服務建議書內容為主。

(三) 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，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 。  
(四) 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

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並不得挪作他用。評選後亦同。
廠商之投標文件應於評選後由機關收回保存。未收回者，由委員
自行銷毀並負保密之責。

(五)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  ，召集人應提交採購評選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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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議決或依採購評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。複評結果仍有明顯
差異時，由本委員會議決之。
本委員會依前項規定，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：
1. 維持原評選結果。
2.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，重計評選結果。
3. 廢棄原評選結果，重新提出評選結果。
4. 無法評定優勝廠商。

(六) 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及處理情形列舉可能之態樣：  
1. 評選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，茲列舉可能態樣  (依最有利標作業手冊)

為提醒注意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，茲列舉可
能態樣如下：
(1) 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之評選結果，明顯異於其他委員。

例如某廠商之評選結果，多數委員評定其序位為前 1、2
名，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為最後 1 名；某廠商之評選結
果，多數委員評定其分數為 80 分以上，卻有個別委員評
定其分數低於 70 分。

(2) 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個別評選項目之評選結果，明顯
異於其他委員。例如某廠商於某評選項目（配分 30 分）
之評選結果，多數委員評定其分數為 24 分以上，卻有個
別委員評定其分數為 10 分。

(3) 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
異。例如工作小組所擬具初審意見，顯示某廠商於某評
選項目表現明顯較其他廠商差，評選委員卻評為高分。

2. 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，應就明顯差異情形討論後，作成議決  
或決議，並載明於會議紀錄，茲列舉可能情形(依最有利標作業手
冊)

評選結果如有明顯差異，評選委員會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
議規則」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應就明顯差異情形討論後，作
成議決或決議，並載明於會議紀錄，例如：
(1) 經討論結果無明顯差異情形者，例如某個別委員於各廠

商之給分雖均較低，但無偏頗情形，對廠商名次亦無影
響，得依該條項第 1 款規定，維持原評選結果。

(2) 經討論有明顯差異情形者，得由有該情形之委員就相關
評選項目辦理複評。如該委員拒不辦理複評或拒不出席
會議，得視個案實際狀況依該條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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